
潮州市王业和信息化局
潮工信函 (2022J 168 号

关于组织实施 2022 年促进

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专项资金的函

各县(区)政府(管委会)，风泉湖高新区管委会:

按照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2 年促

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专项资金的函} (粤工信融资函

(2022) 42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})和市政府的批示精神，

为做好我市 2022 年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专项资金

申报组织实施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奖补对象及标准

奖补对象为我市 2021 年小升规企业，以及 2020 年小升

规后 2021 年工业增加值仍保持 10%以上增长的企业 。 奖补标

准为每家企业 20 万元。

规上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

法人单位。奖补对象不包括 2018 年以来已享受省财政小升

规奖励企业、新技产企业(当年投产即上规企业)、"转专业"

企业(非工业类规上企业转为工业规上企业)，以及"跨地

市"企业(省内 A 市规上工业企业变更经营场所至省内 B 市)，

以及近三年存在重大安全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企业 。

二、企业申报材料



(一 )2022 年潮州市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专项资金

申请表(附件 3 ); 

(二)企业营业执照;

(三)财务报表(申请小升规奖补企业提供 2021 年财务

报表，申请增长 10%企业提供 2020 年跟 2021 年财务报表);

(四)各县(区)政府(管委会)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
项目申报单位须按照顺序提供材料，用 A4 规格纸装订，

加盖公章后扫描制作成 PDF 文档，项目材料纸质文件一式两

份，电子文档一份，纸质文件与电子文档须一致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(一)企业申报。 请各县(区)政府(管委会)和风泉

湖高新区管委会，做好本地区企业的申报组织工作，积极发

动并指导企业如实填写并提交申报材料，要做到"应通知、

尽通知，应申报 、 尽申报"，避免出现因为不知情而错过资

金申报的情况 。 企业应按照文件要求如实完整填写并及时提

交申报材料。

(二)属地政府(管委会)审核推荐。对企业申报材料，

属地政府应加强审核力度，对审核符合条件的企业汇总后出

具推荐文附上 《 潮州市 2022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

项资金(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)项目入库安排表~ (附

件 2) 和企业申报材料于 10 月 13 日前报送给市工信局(一

式两份含电子版)。

(三)市工信局审核上报。 市工信局对各县(区)政府

(管委会)和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审核上报的企业名单按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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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审核后上报市政府审定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。"小升规"奖补政策实施以来，对我

市工业经济起到了上规模、促规范、稳增长的积极作用 。 请

各县(区)政府(管委会)和风泉湖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，

结合粤工信融资函 (2022 J 41 号、粤工信融资函 (2022 J 42 

号等文件精神，加大对政策的宣传力度，确保企业应知尽知 。

(二)广泛动员 。 今年是新一轮奖补政策实施的第一年，

请各县(区)政府(管委会)和风泉湖高新区管委会积极组

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，用好用足奖补政策，广泛动员，营

造上规的良好氛围，推动更多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 。

(三)加强审核 。 请各县(区)政府(管委会)和风泉

湖高新区管委会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对推荐入库企业按照

"奖补对象及标准"要求进行严格审核把关，对推荐上报企

业资料、奖补名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防止资金项目申

报骗补。各县(区)政府(管委会)和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

可指定属地工信主管部门牵头统筹 2022 年促进小微工业企

业上规模发展专项资金组织申报工作 。

(四)规范使用 。 申报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

的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自觉接受

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企业获得专项资金要设

立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得将专项资金用于国家、省级相

关财政资金管理办法明文规定的不得支出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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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1. ~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2 年

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发展专项资金的函 》

(粤工信融资函 (2022 J 42 号);

2. 潮州市 2022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

资金(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)项目入库安排

表;

3.2022 年潮州市促进小微企业上规模发展专项资

金申请表 。

(联系电话: 2120086 ，邮箱: cgxzxk@1静7 116川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市财政局、市统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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